
高使用率大型仪器预约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为进一步提高学院大型仪器设备公共服务中心的服务质量，减少大型仪器的

事故率，延长大型仪器设备的使用寿命，本着“统一管理、开放共享、均衡配置、

普惠服务”原则，在学院未执行大型仪器设备使用收费制度前，暂制定学院高使

用率大型仪器设备预约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具体办法如下：

1.根据目前现实状况，学院大型仪器设备均实行大型仪器设备管理人员所指

定的学校预约系统或 Easylab App 或书面预约的方式进行预约使用。

2.高使用率大型仪器设备预约人，需通过相应大型仪器设备管理人员考核，

获得该大型仪器设备操作许可资格。严禁未通过考核的学生、已获得资格但已经

毕业离校的各类人员私自操作。

3.非工作时间原则上不开放大型仪器设备预约。如有特殊情况，需填写非工

作时间仪器操作申请表，经导师签字后、提交给大型仪器设备管理人员同意后方

可使用。

4.每个课题组各个大型仪器设备自主操作资格者人数设置上限，以导师指导

的在校研究生人数为基准，在校研究生人数为 10 人以内的课题组可获操作资格

人数不超过 2 人，在校研究生人数为 10 人以上的课题组可获操作资格人数不超

过总人数的 30%。同等条件下，建议各课题组尽可能实行高年级研究生优先申请

操作资格的原则。

5.原则上每台高使用率大型仪器设备每个人预约时间不超过 4 小时/周；如

预约显示有更多空余时间或因特殊情况需求，则经大型仪器设备管理人员同意后

可适时增加预约时长。



6. 需要获得自主操作资格的学生，需经导师同意并提前向大型仪器设备管理

人员提出申请，由大型仪器设备管理人员或管理人员指定的具有资格人员安排指

导训练。根据不同仪器设备的实际情况，经过不同周期、不同方式的培训，由大

型仪器设备管理人员组织考核，按照不同仪器不同要求的形式进行评分，合格者

获得操作许可，不合格者不予获得操作许可。培训期间大型仪器设备管理人员或

管理人员指定的具有资格人员应认真负责的指导新人操作。

7.每位预约人只能在自己的预约时间内使用，若因样品等原因临时取消预约

或提前结束，请及时在预约系统（群）中通知及告知，以便取消预约，供其他人

员使用。取消预约后空闲时段其他预约者可以继续登记预约。无故不按预约时间

使用、且不取消预约的，暂停预约人仪器使用权限 1个月。若不取消预约、在该

时间段仪器出现使用导致的问题，将问责该时间段预约人。

8.严禁私自调节大型仪器设备所在房间的空调温度，同时使用过程中及时注

意观察除湿机、空调温度是否正常；若发现房间空调、除湿机等设备异常请第一

时间向大型仪器设备管理人员汇报。

9.除按照中心出台的进出门登记管理制度外，使用完大型仪器设备后必须在

仪器设备记录本上实名登记（不要用字母简写或草书），内容包括开始使用时间，

使用结束时间；特殊仪器要求的如使用的镜头倍数、拍摄内容、操作者、仪器情

况、拷数据等也需要登记，并且当周实验数据请于当周拷贝走，减少占用大型仪

器设备电脑磁盘空间，拷贝数据用光盘或者格式化后的 U盘，严禁用未格式化的

U盘、移动硬盘拷贝数据，以免电脑中毒。

10. 为维护大型仪器设备使用寿命，未经许可严禁通宵使用仪器。

11. 严禁在中心仪器操作间内饮食，请勿戴沾染试剂的手套操作大型仪器



设备,实验过程所需要的耗材由课题组自备,仪
器使用完后请带走实验物品,清

理干净实验垃圾 (实验垃圾不得丢弃在
一楼公用厕所内或过道垃圾桶中),且将

房间公共物品还原。

12.大型仪器设各的使用需严格按照操作规范和流程进行,如有操
作中发

生任何异常请及时向管理人员汇报,隐瞒不报者将
追究责任。若因操作不当或是

人为原因造成大型仪器设各的损坏,将追责到个人
和导师。若违规操作,将进行

一定的处罚,并视情况严重程度暂停使用权限
。若遇特殊情况,需要暂停使用请

积极配合。请大家互相监督,欢迎举报违规操作行为
。

13.本办法实施后,原具有的操作资格暂时取消,需大型仪器设各管
理人

、
员重新核对人数和资格准许。

14.本暂行办法使用于未执行大型仪器设备使用收费制度前题下,一
旦学

校与学院实施执行收费具体办法后,将根据实际情
况对本办法进行相应调整修改。

15.实施细则由生物工程学院大型仪器设各公共服务中心负责解释
。

务中心


